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胡埭镇雨水管网养护服务项目
二、具体内容：
一）、养护的质量标准和要求
1、本项目养护期限：一年
2、质量验收标准：
A、依据《城镇排水管渠及泵站维护技术规范》（CJJ68-2016）和执行。
B、排水设施进行巡查，每个月不少于一次，汛期要按要求增加巡视次数，确保沟管畅通，检查井井框盖完好吻合，井内的积淤符合要求，井圈和井盖开裂、丢失应在24小时之内补装完整，并做好安全保护警示措施，以防发生意外事故。
C、在对排水设施进行维修时，应按《无锡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120号）和《无锡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要求实施，同时交通围护也应符合有关规范和规定的要求。
3、按财政拨付计划结算养护经费。
4、考核方法和内容：考核分月度考核、季度考核、年度考核。考核表详见《无锡市排水达标区运行维护考核细则》（试行）（锡政园用【2011】16号文）。
4.1各排水管理机构按月考得分向运行维护单位支付运行维护经费。月考得分在90分以上（包括90分），则全额支付该月度运行维护费用。月考得分在85~90分（包括85分）则扣除当月养护经费的10%；月考得分在80~85分（包括80分）则扣除当月养护经费的20%；考核分低于80分的则扣除当月养护经费的40%，或暂缓支付养护经费，待整改到位后支付。同时甲方有权无条件单方面终止该合同。(注：每月考核经费为计算年度经费/12，如需扣除养护经费，在每个支付期支付时扣除相应的经费)。
5.中标单位应建立有效的运行维护信息，按养护规范要求频率进行巡查。同时，每年对排水设施运行维护信息进行汇总。制作运行维护信息年报表。巡视不到位、频率不满足要求、资料不齐全、不准确等，按《无锡市滨湖区区管市政设施养护管理考核办法》处理。
6.中标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CJJ68-2016）、维护应符合国家现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规定。管道维护必须执行国家现行标准《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CJJ6）、《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CJJ60）和市、区有关养护作业标准等的规定。养护技术规范进行作业，针对病害维修要及时、规范，每月按时上报维修工作量、维修质量检查评定情况以及下月维修计划。并将自检评定资料于11月底前上报至甲方备案，甲方进行抽查复检单元设施综合完好率，如不及时交纳，按《无锡市滨湖区区管市政设施养护管理考核办法》处理。
7、养护质量考核要求：中标单位严格按照A、依据《城镇排水管渠及泵站维护技术规范》（CJJ68-2016）执行。
B、排水设施进行巡查，每个月不少于一次，汛期要按要求增加巡视次数，确保沟管畅通，检查井井框盖完好吻合，井内的积淤符合要求，井圈和井盖开裂、丢失应在24小时之内补装完整，并做好安全保护警示措施，以防发生意外事故。
C、在对排水设施进行维修时，应按《无锡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120号）和《无锡市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要求实施，同时交通围护也应符合有关规范和规定的要求。
达到养护质量验收要求的，按时支付养护经费，未达到养护质量验收要求的，重新返工，费用由中标单位承担。
8、安全责任：养护作业权合同期内，因养护不及时、不合格或不规范及对养护区域内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清理处置不及时等原因所造成人身伤亡及安全等事故，其费用和责任由中标单位负责承担。
9、中标单价不含大中修费用，在养护作业合同期限内不作调整。
二）、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检查与养护要求
1、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检查与养护要求：要求中标单位应定期对雨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雨水管道始终保持良好的通水功能和结构状态。巡查内容主要包括雨水冒溢、井盖缺损、管道塌陷、违章占压、违章排放、私自接管、雨污混接以及影响管道排水的工程施工情况。
2.养护单位应在事故发生或接到报障、保修、投诉后2小时到达现场，组织调查、抢修。重大事故应在12小时内向滨湖区排水主管部门报告。
3.养护方式可采用机械作业与人工作业相结合，具体应根据管径、管材、施工工艺等不同区别对待。
4.养护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表规定对检查井、排放口、管道、倒虹管等进行检查，并建立相应的检查记录以备核查。
管道及附属设施的检查要求表
	设施种类
	检查方法
	检查内容
	检查周期

	检查井
	目测
	违章占压、违章接管、井盖井座、梯蹬、井壁结垢、井底积泥、井身结构等
	3个月

	管道
	目测
	违章占压、地面塌陷、水位、水流、淤积情况等
	3个月

	
	管道反光镜或电视检测
	变形、腐蚀、渗漏、接口、结垢、错接等
	2年

	倒虹管（一般是满水管，无法检查必须定期清淤）
	目测
	标志牌、两端水位差、闸门等
	6个月

	
	电视检测
	淤积、腐蚀、接口渗漏、河床冲刷、管顶覆土等
	1年


5、检查井日常巡查检查的内容应符合下表规定
	部位
	外部巡查
	内部检查

	内容
	井的位置标识
	盖、框高差
	井位标高、井深的标识
	管口孔洞

	
	井盖埋没
	盖框突出或凹陷
	爬梯松动、锈蚀或缺损
	流槽破损

	
	井盖丢失
	跳动和声响
	井壁泥垢
	井底积泥

	
	井盖破损
	周边路面破损
	井壁裂缝
	水流不畅

	
	井框破损
	井盖标识错误
	井壁渗漏
	浮渣

	
	盖、框间隙
	
	抹面脱落
	


6、井盖的选用应符合下表规定
	井盖种类
	标准名称
	标准标号

	铸铁井盖
	《铸铁检查井盖》
	CJ/T3012

	混凝土井盖
	《钢纤维混凝土检查井盖》
	JC889

	塑料树脂类井盖
	《再生树脂复合材料检查井盖》
	CJ/T 121

	塑料树脂类井箅
	《再生树脂复合材料检查井箅》
	CJ/T 130


7、在车辆经过时，井盖不应出现跳动和声响。井盖与井框间允许误差应符合下表规定。
井盖与井框间允许误差（mm）
	设施种类
	盖框间隙
	井盖与井框高低差
	井框与路面高低差

	检查井
	＜8
	+5，-10
	+15，-15


8、发现井盖缺失或损坏后，须及时安放护栏和警示标志，并在6小时内修复。
9、检查井的清掏宜采用吸泥车、抓泥车等机械设备。
10、管道检查项目可分为功能状况和结构状况两类，主要检查项目包括下表内容。
管道状况主要检查项目
	检查类别
	功能状况
	结构状况

	检查项目
	管道积泥
	裂缝

	
	检查井积泥
	变形

	
	排放口积泥
	错口

	
	泥垢和油脂
	脱节

	
	树根
	破损与孔洞

	
	水位和水流
	渗漏

	
	残墙、坝根
	异管穿入


11、管道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定期巡视、及时发现和修理管道裂缝、腐蚀、沉降、变形、错口、脱节、破损、孔洞、异管穿入、渗漏、冒溢等情况。
（2）定期开盖检查压力井盖板，发现盖板锈蚀、密封垫老化、井体裂缝、管内积泥等情况应及时维修和保养。
（3）管道和检查井内不得留有石块等阻碍排水的杂物。管道和检查井的最大积泥深度符合下表规定。
管道和检查井的允许积泥深度
	设施类别
	允许积泥深度

	管道
	管径的1/5

	检查井
	有沉泥槽
	管底以下50mm

	
	无沉泥槽
	主管径的1/5


12、倒虹管的养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倒虹管养护宜采用水力冲洗的方法，冲洗流速不宜小于1.2M/S。在建有双排倒虹管的地方，可采用关闭其中一条、集中水量冲洗另一条的方法。
（2）过河倒虹管的河床覆土不应小于0.5M。在河床受冲刷的地方，应每年检查1次倒虹管的覆土状况。
（3）在通航河道上设置的倒虹管保护标志应定期检查和油漆，保持结构完好和字迹清晰。
（4）对过河倒虹管进行检修前，当需要抽空管道时，必须先进行抗浮验算。
三）、污泥运输与处置
1、污泥盛器和车辆在街道上停放应设置安全标志，夜间应悬挂警示灯。疏通作业完毕后，应及时撤离现场。
2、污泥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通沟污泥可采用罐车、自卸卡车或污泥拖斗运输，也可采用水陆联运。
（2）在运输过程中，应做到污泥不落地、沿途无洒落。
（3）污泥运输车辆应加盖，并定期清洗保持整洁。
（4）污泥在长运输距离前宜进行脱水处理，脱水过程可在中转站进行或送雨水处理厂处理。
3、污泥处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污泥在送处置场前，宜进行脱水处理。
（2）污泥处置不得对环境造成污染。
四）、安全文明作业
1、养护作业人员上岗前须接受必要的安全作业技术培训，掌握人工急救、防护用具、照明、通讯设备的是用方法及相关安全知识、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2、检查井井盖开启后，须立即采取相应安全措施，如加盖安全网盖或设置安全护栏，白天加挂三角红旗，夜间加挂安全红灯或设置反光锥。
3、作业现场、检查井及管道内严禁明火，车辆、行人不得进入作业区；作业人员下井后，井上应有2人监护；如需人员进入管道作业（管径小于0.8M的管道严禁进人作业），还需在井内增加监护人员做中间联络；监护人员不得擅离职守。
4、在征得交管部门同意中断交通后，应在道路两端设置断绝交通的警示标志；在繁华地区作业时，应指派专人指挥交通、维护现场秩序。
5、下井作业应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管道维护和检查严格执行现行相关行业标准。
6、防毒面具应定期校验，下井作业前须再次校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7、养护人员应统一着装，作业时应按要求设置警示标志和安全护栏，无抛洒滴漏，工完场清，文明作业。
8、疏通作业完毕后，污泥盛器和运输车辆应及时撤离现场；确需在街道上暂时停放的，须经主管部门同意，停放时间不宜超过一昼夜；污泥盛器和运输车辆在街道上停放过夜时，应悬挂安全红灯或设置反光锥。
9、巡查、养护、抢修车辆车况应经常保持良好状态，车容整洁，标志明显。
10、养护单位应建立健全雨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档案资料管理制度，配备专职档案资料管理人员。各项管网、设施维护台账健全，记录详细，装订规范。运营档案、资料实行计算机自动化管理。
11、养护单位应向社会公布服务承诺、投诉电话和电子信箱。
12、每个养护单位养护范围内每年被政府部门行政处罚、被社会有效行政投诉或公众媒体有负面报道次数应少于6次。
三、工作量清单
	序号
	分项名称
	工作内容
	工程量
	单位

	1
	雨水埋地管
	辖区内埋地管道、检查井疏通养护、清淤、淤泥外运（运距自定，堆场等费用自理），破损管道更换、缺损检查井井圈盖更换、破损检查井修复及排水管渠、河道巡视、检查等
	373494
	米


